
精神残疾男子离世

300余万遗产无人继承

近日， 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一起申

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纠纷， 依法指定静安

区民政局担任被继承人的遗产管理人。

李亦 （化名） 患有精神残疾， 父母

相继离世后， 由两个姑姑分别照顾。 李

亦的父亲去世后， 其名下的房产动迁

了， 李亦作为唯一继承人， 继承了 300

余万元的动迁款。

2019 年 2 月， 65 岁的李亦去世。

由于其无行为能力， 既未婚也无子女，

没有继承人， 留有遗产也无人管理。

据 《民法典》 规定， 被继承人没有

继承人的情况下， 为有利于管理和维护

被继承人的遗产， 可由被继承人生前住

所地的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

今年 1 月， 李亦的一个姑姑向静安

法院申请指定静安区民政局作为遗产管

理人。 静安法院充分调查了李亦的家庭

情况、 婚姻登记状况、 户籍信息等， 确

认其生前户籍所在地和住所地均在静安

区， 最终依法指定静安区民政局作为李

亦的遗产管理人。

记者了解到， 该案也是 《民法典》

实施以来， 静安法院审理的首起指定遗

产管理人案件。

目前该案正处于公示期。 “我们还

将与民政部门进一步协商， 就公示期间

锁定遗产范围、 确定利害关系人、 清理

并制作遗产清单、 防范遗产毁损灭失等

方面采取措施， 从而维护利害关系人合

法权益。” 静安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审

判庭副庭长金晶告诉记者。

闺蜜身患癌症去世

名下遗产无人继承

无独有偶。 上个月， 徐汇区首例指

定区民政局为遗产管理人案件也正式判

决生效。

这起案件中， 当事人张月 （化名）

是被继承人王琳（化名） 相识数十载的

闺蜜， 两人的母亲也是多年关系密切、

非常要好的同事。 根据张月的自述， 由

于王琳家情况特殊， 比较困难， 张月全

家对她们母女给予了很多关心， 常予以

接济。

2021 年 9 月 25 日， 身患癌症多年

的王琳因突发急性肺炎， 经抢救无效离

开人世。 由于王琳一生未婚无子女， 亦

无兄弟姐妹， 父母又早于王琳过世， 其

名下遗产成为了无继承人的状态。

为此， 张月先后向遗产所在地的三

家法院申请宣告被继承财产无主。 “在

此过程中， 其他法院发现了这一问题，

告知其应向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法院

申请指定区民政局为遗产管理人， 案件

这才到了徐汇。” 本案承办人、 徐汇区

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程龙告诉记

者， 通过审理， 法院认定本案并不存在

可以作为王琳遗产管理人的法定继承人

或者遗嘱执行人。

“徐汇区民政局作为王琳生前住所

地的民政部门， 在王琳没有继承人的情

况下， 属于适格的遗产管理人， 由其担

任遗产管理人， 符合法律规定。” 最终，

法院作出终审判决： 指定徐汇区民政局

为王琳的遗产管理人。

上海已有28例相关案例

9起指定民政部门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 遗

产数量及种类逐渐增多， 围绕遗产的保

管、 分配等产生的法律关系日益复杂。

在被继承人死亡后， 往往会存在一

个“空档期”。 “这段空档期的存在，

可能就会导致有部分继承人或是案外

人侵吞窃取或是转移遗产的发生， 而

对于遗产本身而言， 也需要有效管理、

清算债务， 这也正是遗产管理人制度

建立的初衷。” 程龙说， 民政部门成为

了一种“兜底”。

以徐汇法院为例， 2022 年以来，

该法院受理涉民政局遗产管理纠纷、 其

他继承纠纷、 申请认定财产无主、 指定

遗产管理人案件共 4 件， 其中 3 件已结

案。

据公开数据显示， 《民法典》 实施

以来， 上海已先后出现 28 例与民政部

门担任遗产管理人相关的案例， 其中 6

个区的民政局已经在 9 起案件中被辖区

法院判决担任遗产管理人。

2023 年 7 月 18 日， 上海市高级人

民法院与上海市民政局联合印发了《关

于民事诉讼中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

的实施意见》， 对民政部门如何介入涉

遗产管理人之诉分别作出规定； 同时对

指定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的举证责

任， 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民政部门层级等

问题进行了明确， 为各区法院的审判实

践提供了有力指导。

2023 年 9 月 20 日， 市民政局印发

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的内部工作指

引， 对各区民政局如何应对遗产管理人

之诉， 如何履行遗产管理人职责等作了

进一步规范。

国家层面缺乏配套机制

相关专业人才不足

“尽管《民法典》 从法律层面上明

确了民政部门是遗产管理的兜底主体，

但仅有规定是不够的。” 业内专家指出，

《民法典》 中并没有规定遗产管理人的

法律地位， 这就导致遗产管理人在履行

管理和分配遗产职责时会遇到一些问题

与障碍。 同时， 由于在国家层面缺乏配

套的具体可操作性规定， 导致基层民政

部门在实际操作落地的过程中陷入了困

境。

“遗产管理事务对民政部门而言是

一项新业务， 我们也还在摸索中。” 静

安区民政局遗产管理相关工作负责人黄

锦辉告诉记者， 工作指引出台以来， 截

至目前， 静安民政部门一共涉及 2 起法

院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目前民政部门

普遍缺乏熟悉管理遗产业务和处理遗产

继承等法律事务的专业人才和实务经

验。 金晶也注意到， “我们在受理案件

过程中发现， 之前民政部门并没有专门

的对接部门， 实际操作路径还有待进一

步探索和明确。”

遗产的清查等存难点

管理成本如何承担待明确

在民政部门相关工作人员看来， 遗

产管理人在实际处置遗产的过程中也存

在困难。 “因为遗产管理人并非产权

人，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 民政部门无权

对指定的遗产进行处分， 对于要求分得

遗产的非继承人来说， 他们只有通过另

行诉讼的方式， 根据法院的判决结果

实现相关的权益诉求。” 该工作人员坦

言， 这种路径相对繁琐， 行政成本也

更高。

此外， 该工作人员指出， 在遗产

查询方面， 虽然在市民政局的大力推

动下， 在本市范围内的遗产查询已经

有了相应路径， 但被继承人的遗产可

能遍布全国各地， 甚至有可能存在于

境外。 “像张月这一案件中， 虽然被

继承人生前住在徐汇， 但是她的主要

遗产却在其他区， 这种情况下， 民政

部门如何跨行政区域履行职责， 如何

查清、 处置被继承人的遗产， 这些也

亟待国家层面统一进行制度设计。”

“目前， 遗产管理成本如何承担

也尚待明确。” 业内专家同时指出， 遗

产管理人不仅要负责管理和保全遗产，

还要开展与遗产继承和处置有关的调

查协调、 参与诉讼、 组织或者参与纠

纷调解等， 事务琐碎， 程序繁琐， 也

会产生相应的管理成本。 “这些成本

究竟是从被继承人的遗产价值范围内

开支， 还是从政府财政支出目前尚不

明确。

建议完善配套机制

拟探索打通遗产查询渠道

为此， 专家建议， 出台配套实施

细则， 建立与完善民政部门承担遗产

管理职能的配套机制。 同时， 进一步

细化完善指定遗产管理人制度， 明确

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确认启动程序、 具

体权利义务等。

“落实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

制度， 是一项系统工程。 民政部门遗

产管理人身份的确定， 履行查清遗产、

处置遗产等职责， 均需要法院、 房管、

金融、 银行、 建设、 财政等各个部门

配合支持， 共同推动， 为此需要建立

各部门间的协作机制。”

针对各区民政局普遍反映的查清

遗产难的问题， 民政部门同时回应表

示， 上海市民政局正在积极打通无人

继承遗产一口查询渠道， 并同步探索

无人继承遗产收归国有， 用于公益事

业的路径， 目前已初步形成共识， 正

指导相关区民政局先行先试。

2024 年 3 月 25 日 星期一 重点 A2
头版责编 / 王飞 本版责编/ 陆如燕 E-mail:fzbfzsy@126.com

!""!"#$%&'()*+,-.
上海积极推动指定遗产管理人制度落地，仍存现实困境

□ 记者 胡蝶飞 季张颖

沪上一名精神残疾男子， 离世后留下

价值 300 余万元的遗产， 没有继承人， 谁

来管理？ 女子身患癌症去世， 相识数十年

的闺蜜多次申请宣告遗产无主， 法院指定

民政部门为遗产管理人……

自 《民法典》 首次规定遗产管理人制

度以来， 上海等地积极探索这一制度的落

地， 各区陆续出现法院指定民政部门为遗

产管理人首案。

作为遗产管理的“兜底主体”， 民政部

门如何切实履行遗产管理人职责？ 在实践

操作中还存在哪些现实困境， 又该如何解

决？ 近日， 本报记者对此展开调查采访。


